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依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规定，在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听取公司董事会就有关情况进行的介绍

说明，以及向公司有关工作人员进行问询的基础上，基于我们个人的客观、独

立判断，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转让蓬莱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独立意见  

由蓬莱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负责的蓬莱长青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以下

简称“本项目”)，正处于建设前手续跑办阶段。因公司对于本项目的开工排序

时间不能满足当地政府的迫切需求，经与蓬莱市人民政府协商并征得其同意，

公司拟在收回对本项目之前的全部投入的前提下，将自身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100%股权进行对外转让，并已就本次股权转让与受让方中环新能源生物发电有

限公司达成一致意见。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我们认为： 

（1）本次股权转让是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股

权转让价格参照了本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和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的审计结果，同时包含部分溢价。股权转让的决策依据充分，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2）本次股权转让有助于改善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

展，从根本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转让蓬莱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行为符合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该股权转让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股权

转让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对外转让公司持有的蓬莱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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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迟国敬                 秦正余                  刘兴祥 

 

 

 

 




